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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専門職積分計算表（高度専門職第１號ロ・高度専門職第２號）

④

⑤

疎明
資料

15

□

□

持有

1個或以上

持有

1個

5

⑩

15

10□

□

②

⑦

⑥

10

5

10 ⑨

資格
持有你要做的業務有關的日本的國家資格（業務獨佔資格或名稱獨佔資格），或
者，通過IT告示考試或持有資格

□

□

研究
成果

□

□

35～39歲

30歲以下

以發明者的身份發明，然後獲得專利（1個以上）

本人的論文刊登在學術雜誌（學術論文deta base登載的學術雜誌）（3次或以上）

參與外國政府補貼或獲得競爭的資金的研究（3次或以上）

法務大臣認可的研究成果

申請時年齢

積分

25□

標準 打勾

15

□

工作經驗（要做的業務有關的）

□

900萬円

５年或以上７年以下

900 900

10

5

40

1,000萬円

1,000萬円以上

1,000萬円

20

－

□

40歲或以上

30□

□

大學畢業或同等的教育（除了博士，碩士） □ 10

不同專業的2個以上的博士或碩士或專業的學位（註腳２）

1,000萬円以上

持有経営管理有關的專業學位（MBA，MOT）

30～34歲

9001,000萬円

20

□

３年或以上５年以下

□

900

１０年或以上

1,000萬円

35～39歲

項目

700

800

800萬円

博士學位（除了專業學位）

700萬円

30歲以下

800 900萬円

1,000萬円以上

700萬円

800

700

700萬円600

800萬円

－

－

600

500 600萬円

工作
經驗

年收入
（注）

７年或以上10年以下

10

35

15

700

600

600萬円

800萬円

□

500萬円400 －

500 － －

1,000萬円以上

（註腳１）要選最高學歷（例如，如果有博士和碩士的學歷，積分是30。）。　
（註腳２）無論是哪一個學位，需要證明不同的專業（要準備學位記和學位證明書或成績證明書）

學歴
（註腳
１）

③

（注）如果年收入300萬日元以下，就算你的積分超過70份以上，你就不能申請高度専門職。

①碩士或專業學位

5

30

年齢

□

800 900萬円 900萬円

－

Ⅱ　屬於Ⅰ的公司，而且，屬於中小企業基本法的中小企業者

30～34歲

特別
加算

Ⅰ　獲得innovation促進支援措置 □

合同機關

按照「根據出入國管理以及難民認定法別表第1-2表的高度専門職下欄的規定，決定出入國管
理以及難民認定法別表第1-2表的高度専門職的下欄基準的省令」第１條第１號的規定，我自己
計算積分，然後提出如下表格。



円
円

　　 這份積分計算表是 □ 　這次申請的積分

□   1年前的積分

　 □   3年前的積分

我會證明如上內容正確無誤

簽名 年 月 日

5

畢業日本大學或完成日本的碩士課程 □

Ⅰ  日語專業的外國大學畢業，或取得日語能力試驗N1或一樣能力

製造日期

10

(注）・培訓期間一年或以上的人。另外，提出ＪＩＣＡ的研修修了証明書的話不需要學歷和工作經驗證
明。
       可是如果需要算積分的話需要證明資料。
     ・參加日本的大學或大學院舉行的培訓的話，不能跟⑬（畢業日本大學或完成日本的碩士課程）
       重複地算。

⑮

Ⅱ　取得日語能力試驗N2

　　　※不包括⑬（畢業日本大學或完成日本的碩士課程）以及上面Ⅰ的人
□

申請人參與日本政府（省）相關的先進研究工作 □

□

10

⑬

5跟在日本所做的業務有關的資格，或得到的法務大臣認可的獎賞 ⑫

⑭

⑯

     ※申請永住許可的話，請打勾。

10

Ⅰ　以下2個Rankings裡面排300位以上的大學

　　　□　　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       　 　  

 位

　　　　　　（Quacquarelli Symonds）　

  　　□   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　 　　　

　 　位 　            　（Times Higher Education）　

       □　ARWU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　　

位　　　　　（上海交通大學（中國））　

　
Ⅱ　文部科學省実施的大學創成支援事業（top型）交補貼金的大學

Ⅲ　外務省実施的the innovative Asia project 事業裡，指定為“合作大
學”的大學

□

□

□

簽名（申出人或，代理人（根據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第７條２）／製造日期

總數

日語能力

⑩
⑪

□

15

申請人完成外務省的the innovative Asia 事業相關的ＪＩＣA做的培訓（注）

畢業如下的大學（注）

合同機關是中小企業基本法規定的中小企業者，而且試験研究費以及開発費的總
金額超過生意收入（從總收入扣除資本收入和股票等收入）３％

特別
加算
（另
外）

（注）⑬（畢業日本大學或完成日本的碩士課程）以外，可以重複的算

□ 5 ⑰

生意收入

10

％

□

試験研究費等
＝


